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4年广州市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

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
入库申报工作的预通知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系列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

知》（财建〔2023〕117 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

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2023〕26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

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2024〕57号）、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城市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工信函〔2024〕94号）等文

件要求，现就 2024年广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

资金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入库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广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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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实际经营地为

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属于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工

业母机和机器人、时尚美妆、定制家居、服装、箱包行业及关联

配套产业制造业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营业收入 4亿元以下，或

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

（二）申报单位与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的数字化牵引

单位签订数字化改造项目合同并实施数字化改造，符合以下情况

之一：

1.与数字化牵引单位直接签订数字化改造项目合同，签订时

间不早于 2023年 10月 11日（含），在 2024年 12月 8日前完

成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达到二级以上）。

2.与牵引单位及产业生态联合体企业共同签订的数字化改造

项目三方合同，由产业生态联合体企业实际实施的，签订时间不

早于相关牵引单位公示日期（含），在 2024年 12月 8日前完成

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达到二级以上）。

（三）申报单位诚信经营，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经

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可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

用信息报告为重要佐证材料)，近三年在专项审计、绩效评价、

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四）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国家、省、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二、奖补范围及标准

（一）奖补范围。核算奖补的数字化改造投入主要包括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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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云服务及必要的实施服务支出，网关、路

由、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防火墙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工

业控制、信息安全设备支出，不含税。其中，对实施服务费用按

不超过其相应的软件产品实际投入金额据实核算。按照合同、不

含税发票额、付款凭证三单最小核算项目投入费用。

（二）奖补标准。中央、省、市三级资金累计按照不超

过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核定投入的 50%给予补助（具体比例

按财政下达资金确定），其中数字化水平等级达到二级的企

业累计补助不超过 60万元，三级的企业累计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四级的企业累计补助不超过 150 万元。

三、申报流程及要求

（一）“穗智转”平台账号注册并提交相关材料。申报单位须

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中完成企业账号注册，完成意向改造申

报、数字化水平诊断、项目备案等工作（详见附件 1）。

（二）改造项目数字化水平评测。申报单位完成数字化改造

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委托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按照最新版

《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进入企业现场开展改造后数字

化水平诊断评测，并出具数字化水平诊断评测报告。

（三）改造项目入库申报。申报单位须于 2024年 12月 8日

前通过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系统进行数

字化改造项目入库申报（系统将于 11月 27日开放），并在申报

系统提交以下材料（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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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改造项目资金申请表（附件 2-1）；

2.数字化改造项目申报承诺书（附件 2-2）；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

合一”的仅提供营业执照）；

4.数字化改造项目备案材料（“穗智转”平台备案截图）；

5.数字化改造项目合同；

6.数字化改造项目合同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及项目投入明

细表（附件 2-3）；

7.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出具的改造后数字化水平诊断评测报

告；

8.申报单位在“信用广东”网站的信用报告。

（四）项目审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广州市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组织专家对申报中小企业

数字化改造项目入库申报材料开展审核，核定符合奖补条件的项

目投入金额，并对通过审核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进行公示。

（五）项目资金拨付。对通过审核和公示的项目，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将按照广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方案

相关规定给予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补助。

四、其他说明

（一）改造项目合同中涉及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需通过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或所委托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的入库审核。

（二）如交易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申报单位需提供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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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材料，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充分说明，包括与关联方发生产品

服务交易的原因、价格公允性等，确保投入真实。

（三）已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

企业〔2022〕22号）中改造试点的中小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附件：1.“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备案操作指引

2.数字化改造项目申报系统操作指引

3.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和相关数字化牵引单位名单

及联系方式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11月 27日

（联系人：胡中皓、麦洪辉，联系电话：83726612、83190051）



附件 1

“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备案操作指引

一、企业账号注册

首次使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的企业请选择“企业”角色注

册账号，填报企业基本信息，完成企业账号注册。

（一）登录“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https://suizz.ceprei.com/，

平台技术支持电话：15019240117，技术支持 QQ：495186270）。

（二）点击“登录｜注册”，选择“平台商”或“企业”角色进行

注册登录。



（三）按照页面要求填写注册页面内容，提交后待管理员进

行审核。

（四）完成注册并登录成功后，点击网站主页右上角的“办

事中心”，进入“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主页页面。

二、意向改造申报

请意向改造企业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按照要求如实在

平台进行试点意向改造企业入库申报。

（一）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主页的导航栏里的

“申报征集”，再点击下方试点意向企业入库申报栏中的“填写”，

进入申报页面。



试点意向企业入库申报填写前，可点击“中小企业数字化水

平自评测”进行数字化水平测评，并保存测评结果。

（二）根据企业情况如实填写入库申报表。

填写过程中可保存本次填写的记录至草稿文件，中断续填或

后续修改可点击获取草稿再次获取本次已填的表单。



（三）表单填写完成并确认所填资料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

系统会自动跳转至申报征集页面。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当前的

审核状态，审核通过后企业即入库成功。

如审核未通过，可点击查看按钮，并滑动至页面下方查看审

核不通过的原因，并依据此修改申报表单，修改后可再次提交。



三、数字化水平诊断

拟改造企业可自行选择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线上

自诊断、指定数字化牵引单位或者第三方诊断机构辅助开展数字

化水平诊断工作，形成数字化水平诊断结果。

（一）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主页的导航栏里的“中

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自评测”进行线上自诊断评测。

（二）试点意向企业线上诊断完成后，可点击右下角“查看

问卷结果”，请保存测评水平结果，并在“试点意向企业入库申报”



中上传截图。具备第三方诊断机构或牵引单位出具的数字化水平

诊断报告或“四化”诊断报告的企业也可在“试点意向企业入库申

报”中上传证明材料。

四、项目备案

已通过线上试点意向改造企业入库审核，且已与数字化牵引

单位签订数字化改造合同的企业，须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上

进行数字化改造项目备案。

（一）在“穗智转”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主页的导航栏里的

“申报征集”，再点击下方数字化改造项目备案栏中的“填写”，进

入申报页面。



（二）根据企业改造情况如实填写数字化项目备案表。

填写过程中可保存本次填写的记录至草稿文件，中断续填或

后续修改可点击获取草稿再次获取本次已填的表单。

（三）表单填写完成并确认所填资料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



完成提交。项目备案初次确认提交后，视为自动通过备案审核。

若备案项目信息有变更重新提交的，须通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

核确认后变更生效。

点击数字化改造项目备案中的“查看”按钮可查看当前的审

核状态，审核通过后企业即备案成功。

（四）备案后，如需要修改项目信息，点击修改备案信息按

钮，修改表单内容。修改后项目变为待审核状态，需经政府端管

理员审核。

（五）已备案状态的项目，点击修改进度按钮，可以修改项

目实施进度。修改进度功能无需审核，请各单位按照实际项目完

成进度填写。项目实施进度达 100%后方可申请项目验收。



附件 2

数字化改造项目申报系统操作指引

2024年广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制造业中小企

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入库申报项目须通过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

http://shenbao.gxj.gz.gov.cn/，技术支持电话：020-83757015，

技术支持 QQ：1428954896）进行网上申报。具体流程如下：

步 骤 一 ： 账 号 注 册 。 首 次 使 用 申 报 系 统

（http://shenbao.gxj.gz.gov.cn/）的企业，请点击申报系统首

页“企业注册”链接，在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企业管理

员账号（法人注册）。完成注册后，跳转回申报系统，补充核对

企业基础信息后，可通过“申报人管理”创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

账号。

如企业在“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已有法人账号，可通

过申报系统首页“企业管理员”跳转至“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

台”，通过认证后登录企业管理员账号。



申报系统详细操作指引可查看《企业用户手册》

步骤二：项目填报。用项目申报人账号登录后即可填报项目

内容，填报完毕后提交企业管理员审核。本次数字化改造项目入

库申报企业须在申报系统上提交以下材料：

1.数字化改造项目资金申请表（见附件 2-1）；

2.数字化改造项目申报承诺书（见附件 2-2）；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

证合一”的仅提供营业执照）；

4.数字化改造项目备案材料（“穗智转”平台备案截图）；

5.数字化改造项目合同；

6.数字化改造项目合同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及项目投入明

细表（附件 2-3）；

7.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出具的改造后数字化水平诊断评测报

告；

8.申报单位在“信用广东”网站的信用报告。

步骤三：网上提交。企业申报负责人审核完毕后，在申报系

统提交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审核。申报系统于 11月 27 日



18:00开放申报，12月 8日 18:00关闭申报通道，企业须在 12

月 8日 18:00前完成项目申报材料的网上首次提交，逾期不予受

理；若项目被退回修改，须在 12月 11日 18:00前提交，此后系

统将关闭提交通道。



附件 2-1

数字化改造项目资金申请表

（一）制造业企业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三证合一码

成立时间

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三资□混合

所有制□其他
注册资本（万

元）

单位地址

所申报

试点行业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工业母机和机器人

□时尚美妆 □定制家居 □服装 □箱包

企业情况

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 □其它

□规上企业（2023年） □规下企业（2023年）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自测：http://baosong.miit.gov.cn/ScaleTest）

2023年度营
业收入（万元）

2023年度纳税
额（万元）

员工总数（人）

申报单位简介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多合同填写签订最早和

完工验收最晚的时间段）

发票开具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多张发票填写开具最早

和最晚的时间段）

付款凭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多张凭证填写开具最早

和最晚的时间段）

数字改造项目

投入金额（万

元）

（三）合同主要产品/服务

产品和服务信

息

代码 名称 提供单位 主要功能
含税价

格(元)

部署方

式

（产品和服务

代码需与“穗

智转”平台上

架产品和服务

代码保持一

致）

（本地

部署、云

端部署、

混合部

署等）

（四）牵引单位基本信息（如涉及多个牵引单位可增加填报）

单位名称

申报联系人
姓名 E-mail

职务 手机

（五）产业生态联合体企业基本信息（可罗列项目涉及的生态企业）

单位名称 1.***公司.2.***公司.3.***公司

1.***公司

申报联系人

姓名 E-mail

职务 手机



2.***公司

申报联系人

姓名 E-mail

职务 手机

3.***公司

申报联系人

姓名 E-mail

职务 手机

对所使用数字化服务单位进行评价：

（如数字化产品及服务使用多个服务单位，请逐项列出）

（六）数字化改造成效（试点企业组织数字化牵引单位配合填写）

数字化转型

内容介绍

云应用情况
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未上云：

数字化改造成效

改造阶段 改造前、改造中 改造后

数字化水平等级

创新方

面成效

如：数字化设备

联网率、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等

市场方

面成效

如：人均营收、

市场占有率、客

户满意度等

提质方

面成效

如：产品合格率、

生产效率等

降本方

面成效

如：降低制造成

本、节约人工等

增效方

面成效

如：准时交货率、

库存周转率、生

产计划达成率

绿色方

面成效

如：节约水电煤

气等

安全方

面成效

如:病毒拦截成

功率、安全生产、

安全管控等



数字化成效总结：

（提供相关数据、计算方法等）

申报材料

真实性声明

本公司声明，本公司所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是真实、完整、有

效的，如存在提供虚假资料或凭证行为，无论项目最终是否获得资

助，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本公司都将全部承担。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2

承 诺 书

本单位已认真阅读项目申报要求，了解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使

用的相关规定并承诺如下：

一、对本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保证不虚假申报。

二、本单位不存在违反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被限制或取消申请

资格的情况。

三、本单位未被纳入“信用中国”网、信用（广东）网中的

失信惩戒主体名单。

四、本单位近两年内不存在因虚开发票、偷税漏税等违规违

法行为被税务部门处罚。

五、本单位近三年来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六、本项目不存在向市级多个资金主管部门申报资助的情况。

七、本单位与服务供应商（设备交易方）不存在关联交易。

若存在关联交易，将主动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书面说明，包括对

购置设备（服务）原因、价格公允性的情况进行说明。

八、收到专项资金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

则》等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并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情况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绩效评价、监督检查。

九、承诺不存在项目虚高价格套取财政资金、违法退款等违

法违规行为，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或挤占、截留、

挪用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十、按政策须退回本项目获得的专项资金的，本单位承诺在

一个月内完成资金退回广州市财政局银行账户。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同意有关部门将失信违规情况录入

信用（广东）网，并按相关规定处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项目负责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3

项目投入明细表
企业名称：（盖章）

序

号

数字化

产品和

服务

类型
服务

商

合同总金

额（万元）

合同签

订时间

（年/月

/日）

①软件和云服务产品费用 ②实施服务费用 ③硬件费用

发票金

额（万

元，不含

税）

发票号

开票时

间（年/

月/日）

付款记

账凭证

号

发票

金额

（万

元，不

含税）

发票号

开票时

间（年/

月/日）

付款记

账凭证

号

发票金

额（万

元，不

含税）

发票

号

开票时

间（年/

月/日）

付款记

账凭证

号

1

软件

和云

服务/

数据

采集

传输、

工业

控制、

信息

安全

设备

2

3

4

合计总金额（万元） — — — — — — — — — —

注：1.改造项目中对实施服务费用按不超过其相应的软件产品实际投入金额据实核算。请将各合同中涉及的软件和云服务费用、实施服务费用、硬件费用分别列明对应的合

同金额、发票金额（不含税）、开票时间、发票号和付款凭证。

2.硬件费用包括网关、路由、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防火墙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工业控制、信息安全设备。



附件 3

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和相关数字化牵引单位名单及联系方式

一、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康逸晗 13538830105

黄志勇 13434361339

2 信通院（广州）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段文涛 15622111868

赵一茹 13794311606

3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朱宇 13826464994



二、相关数字化牵引单位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细分行业 企业名称 牵引模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

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陈晓霞 18898608792

2
格创东智（广州）科技技术有限公

司
产业链模式 刘舒妍 18813293359

3 浪潮云州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罗嘉楠 18825188587

4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产业链模式 窦彬 18969181880

5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胡盛龙 15608488188

6
工业母机和机器人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翁晓芳 13316295118

7 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魏茂生 13726227688



8 广东玛斯特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赵瑾 18520139696

9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陈玲 18314582780

10 广东用友软件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夏芸 13428829487

11

时尚美妆

广州蜂巢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陈晓杰 18998291266

12 广州中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卢颖希 15011703065

13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模式 袁首春 18922206198

14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模式 唐彬峰 18320022582

15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梁惠娜 15018726132

16 定制家居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模式 黄雪丹 13760963979



17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模式 刘婷 13922220885

18 广州鼎捷软件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陶建林 13925119286

19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罗冰 13612826403

20

服装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模式 胡蓉 17727617169

21 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宫兵 13922272819

22 广州春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梁丽萍 13533123810

23 广东粤桨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魏建亮 13642304604

24 箱包 广州盖特软件有限公司 产业链模式 曾怡 18928781587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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